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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创业房产积极行动，将400户居民材料整理完毕

上城名府业主拿到房产证了

本报5月22日讯(记者 张汝
树) 22日，张店区上城名府的李
先生拿到了自家的房产证。本报
21日报道了上城名府400户居民

房产证延期近半年未办的消息
后，山东创业房产公司立即行
动，将400户居民的办证材料整理
完毕，并分批为业主办理房产
证。

近日，市民李先生向本报投
诉，他孩子2010年在山东创业房
产开发的上城名府购买了一套
房产。按合同规定，早在2012年12

月31日之前房产商就应该给居民
办出房产证。

李先生说，他现在急着使用
房产证，所以希望房产商能给他
快点办出证来。

21日，本报报道了上城名府
400户居民房产证被拖延近半年
的消息后，山东创业房产公司承
认是由于自己的工作疏忽所导

致，并立刻安排了公司工作人员
为李先生和其余居民们办理房
产证。22日上午，李先生终于拿到
了苦等半年之久的房产证。

“我们公司承认自己的失
误，并向居民们道歉。不过大
家放心，我们会尽快将全部住
户的房产证办理出来。”创业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住户们

所有的材料都已经整理完毕，
他们将争取在两个月的时间内
将所有住户的房产证都给办出
来。对此，业主李先生表示，山
东创业房产积极行动，这么短
的时间就把房产证办出来了，
说明这家房地产公司是一个负
责人的企业，也是对业户负责
的。

合同中没规定却要交“开口费”

律师说法：

开发商不应收取

“开口费”

元和春天开发商收取开口
费到底合不合理？山东圣德律师
事务所的张伟律师对此表示：“这
肯定是不合理的，根据文件规定，
开发商自2011年1月27日起就不能
单独收取开口费，这不以开发商
的预售证日期为准，而是以业主
签订的购房合同日期为准。在合
同中没有就开口费进行协商的，
视为已将开口费计入房价。开发
商已收取的开口费应返还业主。”

而对于房产商未按照合同
规定给居民办理房产证的问题，
律师建议居民按照合同索赔，也
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要求房产
商给予赔偿。

高青县张女士于2011年5月
购买了元和春天小区3号楼的一
套房产，当时合同中没有关于开
口费的任何规定，6月份交钥匙
的时候却被开发商告知要缴纳
27527元的“开口费”和办证费，否
则就领不到钥匙。

“我们小区一共7栋楼，200多
户业主都缴纳了开口费。可是淄
博市住建局等部门在2011年1月
份就下发了文件说不再收“开口
费”了，他怎么还收呢？”对此，张
女士提出质疑。

据了解，2011年1月27日，淄
博市住建局、物价局等七部门曾
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新建
商品房供热、供水、燃气、供电配
套费收取有关问题的通知》，明

确了新建商品房供热、供水、燃
气、供电配套费的收取由收费主
体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收取，房地
产开发企业应计入房屋开发成
本，不得以任何形式再向商品房
购买者单独另行收取费用。而元
和春天的开发商山东元和置业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则称：“我们
公司2011年1月24日办下的预售
证，“开口费”的收取以预售证办
理日期为准。”

那么该开发商收取“开口
费”，到底是否合理呢？对此，记者
采访了市建委，询问文件的详细
条款及其适用对象，工作人员说
具体情况要问高青县相关部门。
记者随后采访了高青县物价局，
工作人员解释说，高青县按照淄

博市的文件执行，以签订购房合
同的时间为准，但如果开发商在
通知下达之前没有将“开口费”计
入房价，是可以在合同上与业主
协商的。张女士说，她家的购房合
同是在2011年5月10日签订的，当
时取消收取“开口费”的文件早已
经下达了。

“合同上的条文没有提到开
口费的事情，当时交“开口费”后
也只给了一张收据。”同样住在
元和春天的业主宫先生说，“买
房的时候，售楼员说没有“开口
费”，结果交房的时候不缴纳“开
口费”就不给钥匙了。”记者从宫
先生提供合同和附属协议上看
到，里面确实没有关于“开口费”
的规定。

合同中没有任何关于
“开口费”的规定和协议，开
发商却在交房时要求缴纳

“开口费”，否则就领不到钥
匙；楼房是旧房改造的，房产
证延期半年未办下来；宣传
楼盘时说是有西门，现实却
只 有 一 个 又 窄 又 小 的 东
门……22日，高青县张女士
向本报反映，由山东元和置
业有限公司开发的元和春天
小区存在诸多问题。

业主窦先生住在元和春
天2号楼，据他介绍，元和春天
小区共有7栋楼，1、2、3号是在
原高青二中的教学楼基础上
改 造 翻 新 的 ，与 新 楼 一 起 售
卖。“房子上整体没有改变，只
是在教室中间插墙，然后把窗
户改成了门。”窦先生说，从他
2 0 1 1年 5月买房到现在，房产
证也一直没有办理下来。而购
房合同上则明确约定：出卖人
应当在2012年12月31日之前为
买受人办理完毕房屋权属登
记。否则买受人有权退房并获
得赔偿。

关于房产证的问题，元和春
天开发商工作人员答复说，契证

若遭房产侵权

可致电本报反映

您买的房子有质量问题吗？
房子实际情况与合同上规定的有
出入吗？买完房子后迟迟办不下
房产证怎么办？本报开通了商品
房监督热线，如果您在房产方面
遇到了问题、合法权益被侵犯，都
可以向本报热线反映，我们将联
合相关部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

不管是新楼盘还是已经入
驻的房产，不管是质量问题还是
安全问题，不管是房产证办理难
还是维修难，您都可以拨打本报
电话2272168和15006530515进行反
映，我们将联合相关部门，切实维
护您的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元和春天小区东门狭窄。 图片由张女士提供

小区配套与宣传不符

“买房的时候，售楼处给我
们说要建一个西门，那样的话我
们出入就比较方便。可是搬进来
以后，我们才发现根本没有西
门，只有一个东门，而且还又窄
又小，经常出车祸事故。”张女士
反映说。

说起小区的配套设施，住
户窦先生表示：“当时售楼处

宣传的很好，又有西门，又不
用交开口费，结果买了就不是
那么回事。而且旧楼翻新的外
墙没有保温层，冬天暖气也不
热。”

随后，记者采访了元和春天
的开发商山东元和置业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解释说：“我们的规
划中没有西门，但如果业主有要

求的话，我们可以与其协商”。而
当问及是否能建造西门方便业
主时，该工作人员表示：“做不了
主，不好说”。

“这与他们当时卖房时所宣
传的根本不一样，我们感觉自己
被忽悠了。”住户张女士说。

对于此事进展，本报将继续
关注。

已经办完了，其他的正在办理中。
而住户张女士对此提出了

质疑，因为之前她和其他业主
多次向开发商反映这个问题，

开发商的答复一直是：正在办
理。“新楼的住户比我们搬进来
的要晚，他们楼前已经贴出了
办证费用的明细，我们询问开

发商，开发商说旧楼的详单不
能给我们看。”张女士担忧地表
示：“估计旧楼的房产证办不下
来。”

房产证

一直未能办下

买房要注意辨别

开发商宣传内容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开发
商在商品房销售广告和宣传资
料上的承诺，原则上属于“要
约邀请”，一般情况下，购房者
很难就此追究开发商的相应责
任。但如果开发商就商品房开
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
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
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
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
影响的，应当视为要约。在这
种情况下开发商未依照商品房
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的承诺履
行的，应当向购房人承担违约
责任。

本报记者 张汝树

乱收“开口费”、办不下房产证、宣传与实际不符

元和春天小区问题真不少
本报见习记者 唐宁 本报记者 张汝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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